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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系統路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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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IPEI ON路口網→資訊服務→表單流程平臺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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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新增表單→人事處→員工到離職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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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系統前置設定（人事人員維護設定）

機關秘書/政風/人事/會計單位設定
(到離職同設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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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設定路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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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各機關秘書、政風、人事、會計單位設置

2.點選「類別」，類別包括「秘
書單位」、「政風單位」、「人
事單位」、「會計單位」。

1.確認機關
名稱。

3.點選「指定單
位」，如類別選擇
「秘書單位」，指
定單位請選擇實際
辦理單位，如「秘
書室」。

4.確定「新增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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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組別設置-1

1. 選擇「類別」。
此處以人事單位
為例。

2. 輸入欲新增之
「組別名稱」。
例如差勤業務。

3.選擇新增之組
別需套用於到職
單或離職單，亦
可同時套用。

4.確定「新增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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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組別設置-2

5.新增後即顯示於下方欄位(區
分到職單及離職單)，如需停用，
勾選需停用之組別(注意需停用
之分類為到職單或離職單)。

6.點選「停用」

小提醒：
如果有在途的申請單，則該組別無法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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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組別設置-3

7.已停用
之組別將
顯示（停
用），如
需重新啟
用，勾選
該組別

8.點選「啟用」。

9.預設不顯示停
用組別，如需查
看，請勾選右側
「查詢包含停用
的組別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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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系統前置設定（人事人員維護設定）

員工到職報告單-簽核流程及人員設定
(離職單設定程序相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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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設定路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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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簽核流程及人員設定-「服務單位」設定

1.選擇
科室名
稱。

2.點選
「查詢」。

3.點選
「新增」。

4.新增應辦理或檢核事項，
如「新進人員業務簡介」。

5.點選
「儲存」。

小提醒：
本功能係設定到離職人員之服務單位，及
應辦理或檢核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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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簽核流程及人員設定-「會辦單位」設定
小提醒：
本功能係設定會辦單位應辦理或檢核事項

1.選擇、科
室名稱，如
為人事及秘
書單位尚有
科室組別可
分別設定

2.點選
「查詢」

3.點選
「新增」

4.新增會辦單位應辦理
或檢核事項。

5.點選「儲存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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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會辦單位之簽核流程設定
【一般單位設定方式】-1

小提醒：
服務單位之簽核流程設定於到離職人員開啟
到離職申請單時自行設定

1.選擇「分會
人員」頁籤。

2.點選「承辦1」

3.選取承辦人。」

4.點選「確定」。」

5.點選「儲存」
即完成，其餘
分會承辦人設
定方式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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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會辦單位之簽核流程設定
【一般單位設定方式】-2

科室內不同承辦人分會完，
陳核專員、主任時，可點
人員順會。
設定方式同分會流程人員
設定

★設定分會人員最少0人，
至多10人、順會人員(主
管)至少需要1個人，至多
6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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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會辦單位之簽核流程設定
【有組別單位設定方式】

1.承辦人分會流程：如秘書室「出
納組別」之應辦理或檢核事項分由
2位承辦人辦理，可點選A人員、B
人員。

2.順會人員流程：如秘書室「出納
組別」之核稿人員(例如股長)，可
點選順會人員，如無順會需求，此
流程亦可空白。

3.共用主管流程：如秘書室「所有
組別」之核稿人員(例如專員、主
任)，可點選共用主管人員，將於
所有組別均完成各自簽核流程後，
陳核至此共用主管流程（可避免該
主管因科室內有不同組別分會，而
需簽核2次），應特別注意有組別
之單位流程必須設置共用主管流程，
共用主管僅輸入1次，其餘組別均
可套用。

★設定分會人員最少0人，至多6人、
順會人員最少0人，至多3人、共用
主管至少需要1個人，至多3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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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小總結：

1.員工到職報告單-簽核流程及人員設定之「服務單位」設定，係設定到離職人員之服務單

位，及應辦理或檢核事項； 「會辦單位」設定，系設定該單位於會辦到離職人員之到離

職表單時，應辦理或檢核事項。

2.「服務單位」之簽核流程設定，於到離職人員開啟到離職申請單時自行設定，「會辦單

位」之簽核流程設定，於本功能（「員工到職報告單-簽核流程及人員設定」）設定。

3.會辦單位之簽核流程設定【一般單位設定方式】：陳核流程可分為承辦人分會流程及主

管順會流程；會辦單位之簽核流程設定【有組別單位設定方式】：可分為承辦人分會流

程、順會人員流程及共用主管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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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系統前置設定（人事人員維護設定）

員工到職報告單-整合流程設定(人事) 
(離職單設定程序相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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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設定完成後顯示於

設定路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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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整合流程設
定(人事)-
設定步驟

1.「服務單位」如選定「通
用流程」，則該項設定流程
可適用於全機關，如有個別
流程需求之單位，則可另外
點選單位分別設定。

2.點選「查詢」。

3.點選「會辦單位」，
選擇到職(離職)需會辦
之業務單位後「新增」。

4.選擇是否需會辦會計
單位及政風單位。

5.設定秘書單位應會辦之內部組別，如「出
納」、「庶務」、「門禁電源管理」等，選擇
後點選「新增」。

6.設定人事單位之內部組別，如「一股」、
「二股」等，選擇後點選「新增」。

7.設定機關陳核之主管及首長。
僅「機關首長」欄位為必填。

8.完成所有設定後點選「儲存」。

小提醒：
會辦單位前尚有
服務單位流程，
惟無須於此設定，
系統於人員開啟
到離職單時會自
動讀取服務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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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整合流程設定(人事)-暫停使用

1.點選欲暫停使用之服務單位。

如曾設定特定單位之個別流程，嗣後無須再使用時，可設定暫停使用。

2.點選「查詢」。

3.確定「暫停使用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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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人員到(離)職報告單
填單及陳核流程關卡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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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起單路徑
TAIPEION入口網/資訊服務/表單流程
平臺/新增表單/人事處/員工到離職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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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填單流程-1

1.表單係預設起單人之姓名
及單位，如起單人非到職(離
職)人，請修改為到職(離職)
人員之姓名及單位。

2.請確認各欄位訊息，如
有疏漏請填寫正確資訊。

完整到離職單填寫範例詳參附件。



臺北市政府人事處

2 填單流程-2

3.如新進同仁具有語言、
專業證照、身心障礙或原
住民身分，請於資料上傳
欄位上傳相關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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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填單流程-3

4.請新進同仁下載台北通
及悠遊付。

5.為推動本府線上具結達成
率，請新進同仁至iPSN人事
服務網完成線上具結，完成
後於勾選格點選打勾，並於
空格處填列已完成線上具結
件數。

6.請新進同仁點選超連結閱
讀新進同仁指南文件，完成
後於勾選格點選打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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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填單流程-4

7.到職人員資訊完成後，點
選服務單位頁籤。

8.設定服務單位陳核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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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填單流程-5

9.確認資料無誤後，核准結
果點選送出。

10.確認送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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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陳核流程

人事單位申請人 服務單位

會辦單
位

會辦單
位

會辦單
位

會辦單
位

秘書單位 機關首長

會辦單位係分會流程

可退回申請人
修正表單

可退回申請人
修正表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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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陳核流程 (服務單位關卡)-1

服務單位承辦人應
確認「應辦理或檢
核事項」之辦理狀
況

點選辦理意見欄位
可填寫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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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陳核流程 (服務單位關卡)-2

服務單位主管如核
對有誤，可退回承
辦人修正

如無誤可送下一關
審核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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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陳核流程 (服務單位關卡)-3

服務單位最後一位
核稿主管請點選送
會辦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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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陳核流程 (會辦單位關卡)-1

會辦單位承辦人確
認「應辦理或檢核
事項」之辦理狀況

確認無誤後，並
點選同意送出



臺北市政府人事處

3 陳核流程 (會辦單位關卡)-2

會辦單位主管審核完畢
送下一關審核人員

如為最後一位核稿主管
請點選會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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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陳核流程 (人事單位關卡)-1

人事單位承辦人如核對
有誤，可選駁回退回承
辦人修正

如無誤選核准可送下一
關審核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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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陳核流程 (人事單位關卡)-2

人事單位主管如核對有
誤，可選不同意退回承
辦人修正

如無誤選會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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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陳核流程 (決行人員關卡)

流程亦可提前決行（提前核決）

決行人員請點選送出

機關首長請點選核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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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陳核流程 (流程完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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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到離職單資料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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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設定路徑



臺北市政府人事處

2 查詢步驟-1

1.填列到離職單資料。

2.點選
查詢。

3.點選
「瀏覽」，
即可查詢
到離職資
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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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示之到離職資料。

2 查詢步驟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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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查詢步驟-3

4.如需下載，請勾選該
到離職單。

5.點選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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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秘書處設定各機關會辦秘書處
「檔案室」之辦理事項及簽核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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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會辦秘書處「檔案室」-
秘書處設定開啟外機關會辦功能-1

部分機關離職單需會辦秘書處檔案室確認均無欠卷未歸還，爰請秘書處人事室
設定開啟外機關會辦功能，並請需會辦秘書處之機關設定加會流程。

秘書處人事室人員進入「員工離職報告
單-簽核流程及人員設定」功能，選擇
「文書組」後點選「查詢」

再點選「開啟外機關設定」，另開啟設
定視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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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4.完成設定後請點選「儲存」

會辦秘書處「檔案室」-
秘書處設定開啟外機關會辦功能-2

1.點選「新增」

2.輸入文字可設
定辦理事項

3.切換「分會
人員」或「順
會人員」分頁，
點選「承辦」
或「主管」可
開啟組織樹設
定簽核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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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各機關人事單位人員進入
「員工離職報告單-整合流程
設定(人事)」功能，點選
「查詢」。

會辦秘書處「檔案室」-
各機關會辦流程設定秘書處「檔案室」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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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2.點選「新增」加入會
辦單位

會辦秘書處「檔案室」-
各機關會辦流程設定秘書處「檔案室」-2

1.在「會辦單位」
選擇「秘書處文
書組(外機關會
辦使用)」

3. 確認後點選「儲存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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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END



員工到職報告單填表範例 

 



員工離職報告單填表範例

 



表單流程平臺-人事處-到離職單人事人員操作說明 
 

壹、系統設定路徑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 

貳、到離職單-機關秘書/政風/人事/會計單位設定(到離職同設定)------1 

一、路徑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 

二、各機關秘書、政風、人事、會計單位設置--------------------2 

三、組別設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3 

參、員工到職報告單-簽核流程及人員設定 (離職單設定程序相同)------5 

一、「服務單位」設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5 

二、「會辦單位」設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6 

三、會辦單位之簽核流程設定【一般單位設定方式】--------------7 

四、會辦單位之簽核流程設定【有組別單位設定方式】------------8 

肆、員工到職報告單-整合流程設定(人事) (離職單設定程序相同)------9 

一、功能說明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9 

二、路徑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9 

三、設定步驟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9 

四、暫停使用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1 

伍、人員到職報告單(離職單設定程序相同)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1 

一、起單路徑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1 

二、填單流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1 

三、陳核流程注意事項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4 

四、退回注意事項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0 

五、到關通知說明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0 

陸、到離職單資料查詢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0 

一、查詢路徑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0 

二、查詢步驟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0 

柒、秘書處設定各機關會辦秘書處「檔案室」之辦理事項及簽核流程---22 

一、功能說明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2 

二、秘書處設定開啟外機關會辦功能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2 

三、各機關會辦流程設定秘書處「檔案室」---------------------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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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系統路徑： 

TAIPEION入口網/資訊服務/表單流程平臺/新增表單/人事處/員工到離職

單 

 

貳、 到離職單-機關秘書/政風/人事/會計單位設定(到離職同設定) 

各機關到離職單有加會秘書、政風、人事、會計單位需求，為使系統抓取

Taipeion組織樹單位，爰請各機關先以此功能完成業務權責單位之設置。

部分單位為兼辦人員，請先於帳管系統建立兼職身分，亦可利用此功能完

成業務權責單位之設置。 

另由於各機關之人事及秘書單位業務較為繁多，可於此頁面增設「組別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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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例如秘書室可區分出納、庶務等組別)，各組別於流程中可分會以節省陳

核時效(僅人事及秘書單位可增設組別)。 

一、 設定路徑： 

二、 各機關秘書、政風、人事、會計單位設置：此設定係為抓取 Taipeion組

織樹單位，爰請各機關先以此功能完成業務權責單位之設置。 

1. 確認機關名稱。 

2. 點選「類別」，類別包括「秘書單位」、「政風單位」、「人事單位」、「會

計單位」。 

3. 點選「指定單位」，如類別選擇「秘書單位」，指定單位請選擇實際辦

理單位，如「秘書室」。 

4. 確定「新增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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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組別設置： 

1. 選擇「類別」。此處以人事單位為例。 

2. 輸入欲新增之「組別名稱」。例如差勤業務。 

3. 選擇新增之組別需套用於到職單或離職單，亦可同時套用。 

4. 確定「新增」。 

 

5. 新增後即顯示於下方欄位(區分到職單及離職單)，如需停用，勾選需

停用之組別(注意需停用之分類為到職單或離職單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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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點選「停用」（如果有在途的申請單，則該組別無法停用）。 

7. 已停用之組別將顯示（停用），如需重新啟用，勾選該組別。 

8. 點選「啟用」。 

9. 預設不顯示停用組別，如需查看，請勾選右側「查詢包含停用的組

別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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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員工到職報告單-簽核流程及人員設定 (離職單設定程序相同)  

各機關有人員到離職時，其服務單位或秘書、政風、人事、會計或其他單

位依各權管業務有應辦理或檢核事項（亦即需於紙本到離職單核章者），可

利用此功能完成設定（僅人事機構有設定權限）。 

請先至後台完成「服務單位」、「會辦單位」、「會辦單位之簽核流程」設

定作業。 

一、 「服務單位」設定：先設定到離職人員之服務單位，及應辦理或檢核事

項： 

1. 選擇科室名稱。 

2. 點選「查詢」。 

3. 點選「新增」。 

4. 新增應辦理或檢核事項，如「新進人員業務簡介」。 

5. 點選「儲存」。 

6. 有組別設定的單位如「秘書單位、人事單位」中各組別的服務單位內

容會共用，至少要設定 1個組別才可以填入應辦理或檢核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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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「會辦單位」設定：再設定會辦單位應辦理或檢核事項。 

1. 選擇、科室名稱（欲設定為會辦單位之科室，又如為人事及秘書單位

尚有科室組別可分別設定）。 

2. 點選「查詢」。 

3. 點選「新增」。 

4. 新增會辦單位應辦理或檢核事項。 

5. 點選「儲存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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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會辦單位之簽核流程設定【一般單位設定方式】：可區分為承辦人分會流

程及主管順會流程。 

1. 承辦人分會流程：如資訊室業務承辦人有 2人時，可點選 A人員、B人

員。 

(1) 選擇「分會人員」頁籤。 

(2) 點選「承辦 1」。 

(3) 選取承辦人。 

(4) 點選「確定」。 

(5) 點選「儲存」。 

(6) 其餘分會承辦人設定方式亦同。 

(7) 設定分會人數最少 0個人，至多 10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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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主管順會流程：科室內不同承辦人分會完，陳核專員、主任時，可點

人員順會。設定方式同分會流程人員設定（設定順會主管至少需要 1個

人，至多 6個人）。 

四、 會辦單位之簽核流程設定【有組別單位設定方式】：此部分可分為承辦人

分會流程、順會人員流程及共用主管流程，設定方式同前述分會流程人員

設定。 

1. 承辦人分會流程：如秘書室「出納組別」之應辦理或檢核事項分由 2

位承辦人辦理，可點選 A人員、B人員。 

2. 順會人員流程：如秘書室「出納組別」之核稿人員(例如股長)，可點

選順會人員，如無順會需求，此流程亦可空白。 

3. 共用主管流程：如秘書室「所有組別」之核稿人員(例如專員、主

任)，可點選共用主管人員，將於所有組別均完成各自簽核流程後，陳

核至此共用主管流程（可避免該主管因科室內有不同組別分會，而需

簽核 2次），應特別注意有組別之單位流程必須設置共用主管流程，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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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主管僅輸入 1次，其餘組別均可套用。【順會人員可允許設定 0人，

共用主管至少須設定 1人】。 

 

肆、 員工到職報告單-整合流程設定(人事) (離職單設定程序相同) 

一、 此功能係為設定到離職單中各「會辦單位」及「承辦單位」之頁籤顯示

及會辦功能，如完成相關設定，將可於員工到職報告單顯示如下圖： 

二、 路徑： 

TAIPEION/入口網/資訊服務/表單流程平臺/新增表單/人事處/員工到職

報告到單-整合流程設定(人事) 

三、 設定步驟： 

1. 「服務單位」如選定「通用流程」，則該項設定流程可適用於全機

關，如有個別流程需求之單位，則可另外點選單位分別設定。 

2. 點選「查詢」。 

3. 點選「會辦單位」，選擇到職(離職)需會辦之業務單位後「新增」。

（會辦單位不包含設定於政風會計人事秘書單位）。 

4. 選擇是否需會辦會計單位及政風單位。（如無須會辦政風單位，則

「機關秘書/政風/人事/會計單位設定」，無須設定政風單位，會計單

位亦同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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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設定秘書單位應會辦之內部組別，如「出納」、「庶務」、「門禁電源管

理」等，並於選擇後點選「新增」。 

6. 設定人事單位之內部組別，如「一股」、「二股」等，並於選擇後點選

「新增」。 

7. 設定機關陳核之主管及首長，僅「機關首長」欄位為必填。 

8. 完成所有設定後點選「儲存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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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暫停使用：如曾設定特定單位之個別流程，嗣後無須再使用時，可設定

暫停使用。 

1. 點選欲暫停使用之服務單位。 

2. 點選「查詢」。 

3. 確定「暫停使用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伍、 人員到職報告單(離職單設定程序相同) 

一、 起單路徑：TAIPEION入口網/資訊服務/表單流程平臺/新增表單/人事處/

員工到離職單 

二、 填單流程： 

1.本表單係預設起單人之姓名及單位，如起單人非到職(離職)人，請修

改為到職(離職)人員之姓名及單位。 

2.請確認各欄位訊息，如有疏漏請填寫正確資訊。 

3.如新進同仁具有語言、專業證照、身心障礙或原住民身分，請於資料

上傳欄位上傳相關證明文件。 

4.請新進同仁下載台北通及悠遊付。 

5.為推動本府線上具結達成率，請新進同仁至 iPSN人事服務網完成線上

具結，完成後於勾選格點選打勾，並於空格處填列已完成線上具結件

數。 

6.請新進同仁點選超連結閱讀新進同仁指南文件，完成後於勾選格點選

打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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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到職人員資訊完成後，點選服務單位頁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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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設定服務單位陳核流程。 

9.確認資料無誤後，核准結果點選送出。 

10.確認送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 陳核流程注意事項 



15 
 

1. 服務單位承辦人應確認「應辦理或檢核事項」之辦理狀況，點選辦理

意見欄位可填寫意見，確認無誤後，並點選同意送出。 

 

2. 服務單位主管如核對有誤，可退回承辦人修正，如無誤可送下一關審



16 
 

核人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 服務單位最後一位核稿主管請點選送會辦單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 會辦單位承辦人確認「應辦理或檢核事項」之辦理狀況，確認無誤

後，並點選同意送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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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會辦單位主管審核完畢送下一關審核人員，如為最後一位核稿主管請

點選會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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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人事單位承辦人如核對有誤，可選駁回退回承辦人修正，如無誤選核

准可送下一關審核人員。 

7. 人事單位主管如核對有誤，可選不同意退回承辦人修正，如無誤選會

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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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一層長官（決行人員）如：主任秘書、副首長及首長請點選送出，流程可

提前決行（提前核決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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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退回注意事項 

目前僅有服務單位主管及人事單位關卡可以退回申請人，其餘關卡無法

退回。 

五、 到關通知說明 

1.表單送出後會寄發 email通知下一關卡人員(主旨：[表單流程平台]員

工到職報告單送達通知)。 

2.此外 TaipeiOn即時通也會一併推播通知(訊息情報/表單 e點通) 。 

 

陸、到離職單資料查詢 

一、 查詢路徑：TAIPEION入口網/資訊服務/表單流程平臺/新增表單/人事處/

到離職單資料查詢 

二、 查詢步驟： 

1.填列到離職單資料。 

2.點選查詢 

3.點選「瀏覽」，即可查詢到離職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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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如需下載，請勾選該到離職單。 

5.點選匯出。 

6.開啟壓縮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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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離職單需會辦秘書處「檔案室」之設定 

一、部分機關離職單需會辦秘書處檔案室確認均無欠卷未歸還，爰請秘書處人

事室設定開啟外機關會辦功能，並請需會辦秘書處之機關設定加會流程。 

二、秘書處設定開啟外機關會辦功能： 

1. 秘書處人事室人員進入「員工離職報告單-簽核流程及人員設定」功

能，選擇「文書組」後點選「查詢」，再點選「開啟外機關設定」，另開

啟設定視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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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點選「新增」輸入文字可設定辦理事項，切換「分會人員」或「順會人

員」分頁，點選「承辦」或「主管」可開啟組織樹設定簽核流程，完成

設定後請點選「儲存」 【分會人員（承辦）可允許設定 0人，順會人

員（主管）至少須設定 1人】。 

三、各機關會辦流程設定秘書處「檔案室」： 

1. 各機關人事單位人員進入「員工離職報告單-整合流程設定(人事)」功

能，點選「查詢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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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在「會辦單位」選擇「秘書處文書組(外機關使用)」後，點選「新增」

加入會辦單位，確認後點選「儲存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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